
臺北市政府食農教育推動會第 1 屆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 15：30  

地點：本府市政大樓 12 樓中央區劉銘傳廳  

主席：林奕華 副召集人                   紀錄：秦巧如 

出席：陳俊安委員(王三中代)  蘇光正委員   吳偉正委員 

   陳彥元委員(李碧慧代)  黃嘉琳委員   陳靖原委員 

鄧進權委員        黃翠華委員   張惠萍委員 

劉得堅委員(李秉真代)  蕭舒云委員  翁玲玲委員 

徐世勲委員(楊梅華代)  陳沅蓀委員    

 

列席：產業發展局、教育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社會局、

文化局、市場處、民政局、觀光傳播局、青年局、資訊

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動物保護處、客家事務委

員會、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

管理中心、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臺北漁產運

銷股份有限公司（詳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前次會議決議及各局處後續辦理情形。（產業局） 

  主席裁示：持續追蹤辦理情形，後續請各單位依委員建議 

推動食農教育，以利食農教育落實推行。 

 

  報告案二：第 1 屆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臺北市地區 

            辦理情形。（產業局） 



  主席裁示：請產業局後續安排市政會議表揚 4 位得獎者， 

以茲鼓勵。 

 

  報告案三：「114 年臺北市食農教育推廣」教案徵選競賽。 

（產業局） 

  主席裁示：依照委員建議修正相關內容後，2 月初上網公 

告，請委員暨各單位鼓勵臺北市從事食農教育

工作之個人或團體報名參加。 

 

 報告案四：113 年校園剩食及廚餘減量實施計畫執行報告 

（教育局） 

 主席裁示：113 年減量實施計畫，預計 1 月中公告結果。 

114 年續辦本計畫，請將 113 年之結果及委員

提出之建議列為修正實施計畫之參考依據。 

 

報告案五：臺北市 113 年度食農教育推動計畫執行成果暨 

114 年度推動目標（產業局、衛生局、教育局） 

  主席裁示：  

（一）主軸目標一：請客委會提升 114 年度目標 

（二）主軸目標二： 

1. 請市場處於下次會議報告農產、漁產、畜產的抽

檢件數合格率與不合格率及不合格率的改善方

式。 



2. 請教育局於下次會議針對「班班有鮮奶」做相關

報告。 

  （三）主軸目標三： 

1. 6.8 累積田園基地面積：目標值更動為 600 平方

公尺。 

2. 7.2.社區大學開設食農教育相關課程為教育局

權責，請青年局評估新增列相關指標。 

3. 7.4.推廣友善飼養與動物福祉，執行單位新增教

育局，請該局持續於校園內宣導友善飼養及動

物福利。 

  （四）請依委員建議修正 114 年度執行方式(目標)，各局 

     處持續推動辦理。 

參、 國家食農教育貢獻獎個人組得獎者-蕭淑芬園長食農教

育分享 

主席裁示：請教育局於相關會議或場合，邀請蕭淑芬園長分 

享食農教育經驗，促進各校交流學習。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7 時 30分 

 

 



 

臺北市政府食農教育推動會第 1屆第 3次會議 

委員發言摘要 

報告案三：「114 年臺北市食農教育推廣」教案徵選競賽。 

黃翠華委員：有一些小細節需要調整。例如，簡章中提到深 

化學童對食農教育的理解，但參賽資格部分包

含臺北市公私立所屬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之教

師，與強調所有學童參與的方向不符，建議釐清

是否針對所有學校，並修正相關描述。此外，「不

限場域組」的資格部分與「農業場域組」有些重

疊，建議進一步檢視並明確說明，以免產生混淆。 

陳沅蓀委員：農業部從 107 年起，委託 CPC 辦過類似的甄選 

活動，並建立了「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累

積了近六年的完整資料。因此，在教案收件時，

建議檢查是否有教案或內容直接取自該平臺，

以避免抄襲問題，請特別留意。 

黃嘉琳委員：目前教案競賽分為教具類和實作類，那我們徵 

件的重點是教案書寫的成品呢？還是實際可用

的教具？或是設計一套能在校園或農業場域中

附件 



實施的活動？如果是側重教具或活動，應該不

會與過去農委會（現農業部）的教案甄審內容重

疊，但評分項目和徵件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 

 

報告案四：113 年校園剩食及廚餘減量實施計畫執行報告。 

陳靖原委員： 

1. 生廚餘與熟廚餘的發生原因及減量預防機制完

全不同，建議先了解各校的生廚餘率之比例，確

認其重要性，再考慮是否需要單獨列入評估範疇。 

2. 目前競賽分組以廚餘產生率為基準，但每組的獎

勵標準相同，未考慮組別間的實際差距（如最高

廚餘量超過 30%，最低僅 3%）。建議調整獎勵機

制，使其更具公平性和激勵效果。 

3. 建議針對較高廚餘量的學校設立基線，結合紀律

性措施，並確保實施效果明確。 

4. 建議對各校提交的方案進行分析整理，提供其他

學校改進方向的建議。 

黃翠華委員： 

1. 各學校的廚餘率和減量狀況每月都有所不同，前



五名之學校中也存在變化，應更深入分析原因，

以找出長期改善的策略。 

2. 建議甄選能簡單實施、無需專業營養師支持的優

秀教案，方便所有學校推廣，提升普及性和實施

效果。 

3. 減量教案甄選不應僅限於競逐前五名，而是鼓勵

所有學校參與，強調可行性，從而達到更廣泛的

推廣效果。 

4. 根據教育部公告的基準，學校應提供均衡餐食，

但學生往往不愛吃菜，導致浪費與營養失衡。若

僅提供學生愛吃的食物，雖能減少廚餘，但會影

響健康。根本解決之道在於從小培養學生的飲食

教育習慣，讓學生了解食物的珍貴與浪費的嚴重

性，學習適量取食並逐步接受健康食物。 

張惠萍委員： 

1. 有些學校自設廚房，有些則採外包，這兩種模式

在減量計劃中應區分對待，因為需求和方案會有

所不同。 

2. 計劃書中提到的「熟廚餘」和「生廚餘」，但報名



表中提到的是「剩食」與「廚餘」等名詞，定義不

一致，需進一步明確，避免混淆。 

3. 綜上，明確學校資格與需求，提供適合各校情況

的減量方案，提升計畫推動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林奕華副召集人： 

1. 減量計劃強調教育的重要性，未來需結合具體數

據，特別針對處理量較大的學校，了解問題、提供

分析和改進建議並進行輔導訪視，輔導機制不必

過於嚴格，但需有明確改善目標。 

2. 獎勵機制可區分不同層級，鼓勵各校參與並改善，

而不僅限於處理量大的學校。 

3. 建議調整教案參與資格，鼓勵更多學校參與，而

非僅限於有達標的學校。 

4. 現有計劃已發布，但委員建議等下學年度需再次

檢查並修正，未來規劃時可參考本次建議進一步

優化。 

黃嘉琳委員： 

1. 營養師人力不足，導致飲食教育推行困難。部分學

校無營養師卻因表現不佳被處罰，建議增加營養師



人數。 

2. 民辦民營「四菜一湯」制度導致浪費增加，是否應

統一改為「三菜一湯」值得探討。 

3. 教育局的數據蒐集與分析工作意義重大，為後續研

究提供了基礎。建議進一步研究各校廚餘量差異原

因，例如不同月份的數據變化、學生選擇行為等，

建立輔導與改善機制。 

 

報告案五：臺北市 113 年度食農教育推動計畫執行成果暨 114 

     年度推動目標（產業局、衛生局、教育局） 

黃嘉琳委員： 

1. 工作項目 4.4 檢驗臺北市批發市場進場農產品藥物

或添加物殘留，蔬果檢驗件數 14,872 件，不合格率

為 8.6%。想請問這樣的比率是否偏高或合理？此外，

臺北漁產公司檢驗的水產品數量有 20,000 件，但未

提供不合格數據或管理方式，未來在此部分會如何

管控？ 

2. 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通過後，需要地方政府推動

相關措施。作為首善之都，臺北市是否能在跨局處



合作中，藉由食農教育影響更多市民，提升營養與

健康意識？ 

3. 關於班班有鮮奶，臺北市目前的執行措施與配套為

何？是否會與推廣非籠飼友善雞蛋、食農教育等政

策聯動？目前似乎未見後續計劃，請問接下來的推

動方向？ 

陳靖原委員：工作項目 4.4 檢驗臺北市批發市場進場農產品 

藥物或添加物殘留，抽檢了 15,000 件，不合格

率為 8.6%，全年總量有多少？臺北市購買的蔬

果量肯定超過 15,000 件，這樣算起來不合格率

的數字其實很驚人。是不是應該設法改善這個

情況？有沒有其他配套措施？目標不應該只是

抽檢數量，而是要保障市民食品安全，應該清楚

說明重點是什麼，而不是為了抽檢而抽檢。 

陳沅蓀委員：6.8 累積田園基地面積，田園基地固碳量貢獻量     

            的計算方式請再詳細說明。 


